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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6 年 5 月 10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 

 谨随函转递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穆罕默德·巴拉迪先生给你的信（见附

件）。 

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该来文为荷。 

 

科菲·安南（签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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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 2006 年 5 月 9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给秘书长的信 

[原件：英文] 

 安全理事会第 1051（1996）号决议第 16 段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(原子能机构)

总干事自 1996 年 4 月 11 日起每六个月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份综合进度报告，说

明原子能机构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687（1991）号决议第 11 和第 12 段及其他有关

决议在伊拉克开展核查活动的情况。 

 自 2003 年 3 月 17 日以来，原子能机构无法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687（1991）

号决议及其他有关决议在伊拉克执行任务。 

 比照目前依照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开展的总部活动的水平，现在把负责监测

伊拉克局势的原子能机构工作人员人数维持在最低水平。 

 在报告所述期间，原子能机构进一步建立档案系统，以存储和检索原子能机

构在伊拉克活动期间收集和编制的资料。仍在收集和评估最重要场址的卫星图

像。 

 各国可能记得，伊拉克和那些向伊拉克出口或从其进口原子能机构不断监测

与核查计划附件 3（见 S/2001/561）所列的物品的国家，都要依照安全理事会第

1051（1996）号决议核可的进出口机制，向原子能机构通报这些物品的情况。伊

拉克应每半年通报一次，说明那些原子能机构认为有关联的场址已经发生或预计

会发生的变化。过去六个月期间，原子能机构没有收到伊拉克或其他国家就此提

交的报告。 

 请将本信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。 

 

穆罕默德·巴拉迪（签名） 

 

 


